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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根据非

流通股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解决相互

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股

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

虚假不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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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为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部分

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 

3、依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将向流通股股东支付

对价。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之日，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

冻结的情况。 

4、股票价格具有不确定性，股价波动可能会对本公司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造

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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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联通集团”）、联通寻呼有限公

司（“联通寻呼”）、联通兴业科贸有限公司（“联通兴业”）、北京联通兴业科

贸有限公司（“北京联通兴业”）和联通进出口有限公司（“联通进出口”）为

获得其所持股份的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安排的对价为：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联通集团、联通寻呼、联通兴业、北京联通兴业和联通进

出口同意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1,495,000,000股股

份，即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

通股股东支付的2.3股股份。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

股即获得在A股市场上市流通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联通集团、联通寻呼、联通兴业、北京联通兴业和联通进

出口承诺：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遵守目前法律、

法规中关于禁售和限售的规定。 

 

三、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准实施，公司股东的持股数量和持股

比例将发生变动，但公司总股本、总资产、净资产、每股收益不会因方案的实

施而发生变化。 
 

四、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股权登记日 2006年 4月 24日 

现场会议召开日 2006年 5月 11日 

网络投票时间 2006年 5月 9日—2006年 5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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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公司股票已自2006年4月3日起停牌，最晚于2006年4月17日复牌，此段时

间为股东沟通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2006年4月14日（含本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

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A股流通股于公告

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3、如果公司未能在2006年4月14日（含本日）之前公告协商确定的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公司董事会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股票

于下一交易日复牌，或者与上交所协商并取得其同意后，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延期

复牌或延期召开相关股东会议，具体安排视与上交所的协商结果而定。 

4、公司将申请自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下一交易日起至改革规定

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六、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  010-66117963       010-66117964 

021-52732228 

传真：    021-52732220 

电子信箱：  ir@chinaunicom-a.com 
 

联通集团网址：   http://www.chinaunicom.com.cn 

公司网址：  http://www.chinaunicom-a.com 

证券交易所网址：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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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联通A股公司 指 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联通集团 指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除了文中内容

需要而有所区分之外，联通集团包括含

本公司在内的所有子公司 

联通兴业 指 联通兴业科贸有限公司 

联通寻呼 指 联通寻呼有限公司 

联通进出口 指 联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联通BVI 指 中国联通（BVI）有限公司 

北京联通兴业 指 北京联通兴业科贸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指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的规定，由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三分之

二以上非流通股股份的股东，以书面形

式委托公司董事会召集A股市场相关股

东举行的、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会

议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指 2006年4月24日，于该日收盘后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将有权参加本次相关股东

会议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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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指 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非流通股股东 指 本方案实施前，所持本公司的股份尚未

在交易所公开交易的股东，包括联通集

团、联通寻呼、联通兴业、北京联通兴

业和联通进出口 

流通股股东 指 持有本公司流通股的股东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律师 指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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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 United Tele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Limited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中国联通 

股票代码：  600050 

法定代表人：  常小兵 

上市时间：  2002年10月9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40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路1033号29楼 

邮政编码：   200050 

电    话：   010-66117963       010-66117964 

021-52732228 

传    真：   021-52732220 

联通集团网址：   http://www.chinaunicom.com.cn 

公司网址：   http://www.chinaunicom-a.com 

电子信箱：   ir@chinaunicom-a.com 

 

（二）历史三年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万元） 

 2005年 12月 31日 2004年 12月 31日 2003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3,835,422.6 14,482,678.8 15,005,455.8 

负债总额 6,330,161.5 7,317,231.0 8,128,871.4 

股东权益 4,758,587.2 4,543,546.8 3,922,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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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利润表数据 
（单位：万元） 

 2005年度 2004年度 2003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7,610,879.0 7,073,859.0 5,979,847.6 

主营业务利润 3,443,882.3 3,397,480.1 3,021,565.9 

净利润 284,221.9 247,114.6 232,703.1 

每股收益(元) 0.134 0.117 0.118 

净资产收益率 6.0% 5.4% 5.9% 

资产负债率 45.8% 50.5% 54.2% 

 

3、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 
（单位：万元） 

 2005年 2004年 2003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49,693.2 2,601,368.9 2,487,49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5,699.8 -2,326,873.3 -1,884,64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0,327.3 -726,717.8 -1,130,651.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3,666.1 -452,222.2 -527,796.6 

 

（三）公司设立以来的利润分配情况 

报告期 每股收益（元/股） 分配方案（元/10股） 

2005 0.134 0.414（含税，预案） 

2004 0.117 0.325（含税） 

2003 0.118 0.350（含税） 

2002 0.100 0.357（含税） 

 

（四）公司设立以来历次融资状况 

发行时间 发行类别 
公开发行数量

（万股） 

发行价格

（元/股）
募集资金（万元）

2002年 9月 首次发行 A股 500,000 2.30 1,150,000

2004年 7月 A股配股 150,000 3.00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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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目前股本结构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尚未流通股份 14,696,596,395  69.3347% 

（一）发起人股份 14,696,596,395 69.3347% 

其中：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4,696,596,395 69.3347% 

（二）募集法人股 － － 

（三）内部职工股 － － 

（四）优先股或其他 － － 

尚未流通股份合计 14,696,596,395 30.6653%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6,500,000,000 30.6653% 

（一）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0,000 30.6653% 

（二）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三）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四）其他 － －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6,500,000,000 30.6653% 

三、股份总数 21,196,596,395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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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设立以来股本结构的形成及历次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 

本公司于2001年12月31日由联通集团、联通兴业、联通进出口、联通寻呼和

北京联通兴业等5家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成立时的注册资本14,696,596,395元。

本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控股公司，经营范围为电信业的投资。 

本公司各发起人投入本公司的净资产共计2,261,014.8万元，其中联通集团以

其全资持有的联通BVI公司51%的股权作为出资，该部分股权经评估并经财政部

确认后为2,260,614.8万元，其余4家发起人各以现金100万元出资。发起人的出资

按净资产65%的比例折为股本14,696,596,395股，未折入股本的净资产计入资本公

积金。公司设立时，上述发起人分别持有本公司99.9823088%、0.0044228%、

0.0044228%、0.0044228%和0.0044228%的股权。 

（二）公司设立后的股本变动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2]106号文核准，公司于2002年9月17日－9月

20日，以网下向法人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和一般法人投资者）配售与网上向二级

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了50亿股、每股面值1.00元的人民币

普通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30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1 联通集团 14,693,996,395 74.6017% 

2 联通寻呼 650,000 0.0033% 

3 联通兴业 650,000 0.0033% 

4 北京联通兴业 650,000 0.0033% 

5 联通进出口 650,000 0.0033% 

6 境内流通股股东 5,000,000,000 25.3851% 

合计 19,696,596,395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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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股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107号文核准，本公司于2004年7月向本公司

社会公众股股东实施了配股（以下简称配股），配售股份总数为15亿股，每股面

值1.00元，配售价格为每股3.00元，公司总股本由19,696,596,395股增加至

21,196,596,395股，已上市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25.38%上升为30.67%。

公司配股后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1 联通集团 14,693,996,395 69.3223% 

2 联通寻呼 650,000 0.0031% 

3 联通兴业 650,000 0.0031% 

4 北京联通兴业 650,000 0.0031% 

5 联通进出口 650,000 0.0031% 

6 境内流通股股东 6,500,000,000 30.6653% 

合计 21,196,596,395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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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情况介绍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公司控股股东为联通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国资委。 

1、公司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常小兵 

注册资本：163亿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18号恒基中心办公楼三座61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甲133号 

联通集团是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经营全国性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的大型综合电信企业，成立于1994年6月18日。联通集团注册资本为163亿元，其

中国家资本金占79.72%，华润股份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持有其余的20.28%的股

权，该13家企业的各自持股比例均在3%以下。联通集团主要业务为：国际、国

内长途通信业务；批准范围内的本地电话业务；移动通信、无线寻呼及卫星通信

业务（不含卫星空间段）；数据通信业务、互联网业务及IP电话业务；电信增值

业务；全国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连锁经营；电子通信器材的销售；承办展

览；专业人员培训；物业管理；技术交流和信息咨询。 

 

2、持有公司股份和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告日，联通集团持有本公司14,693,996,395股

股份，占全部总股本的69.32%，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上市以来，联通集团未有因股权转让而发生持有公司股份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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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

的数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本次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由联通集团、联通寻呼、

联通兴业、北京联通兴业和联通进出口提出。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之

日，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1 联通集团 14,693,996,395 69.3223% 

2 联通寻呼 650,000 0.0031% 

3 联通兴业 650,000 0.0031% 

4 北京联通兴业 650,000 0.0031% 

5 联通进出口 650,000 0.0031% 

合计 14,696,596,395 69.3347% 

该等非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亦不存在任何权力行使的

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三）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比例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之日，非流通股股东合计持股

14,696,596,3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9.3347%。 

联通寻呼、联通兴业、北京联通兴业和联通进出口为联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四）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

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持有公

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以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在本改革说明书公告的前两日未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在

本改革说明书公告的前六个月内未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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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发[2004]第3号《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

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及商务部联合

颁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

第86号《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联合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

指引》以及国资委《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等有关文件的精神，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意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

革的动议，并形成以下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基本原则 

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将遵循下列原则： 

1．符合《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其他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 

2．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平衡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3．有利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尊重市场规律，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 

 

（二）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数量及形式 

在经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后，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联通集团、联通寻呼、联

通兴业、北京联通兴业和联通进出口将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

股东共计支付1,495,000,000股股票，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2.3

股股份。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司

的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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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方案经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后，公司董事会将公布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公告，由登记结算公司将对价安排的股票划入公司流通股股东的股票账户。 

 

3、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股份（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股） 占总股本比例

联通集团 14,693,996,395 69.3223% 1,494,735,516 7.0518% 13,199,260,879 62.2705%

联通寻呼 650,000 0.0031% 66,121 0.0003% 583,879 0.0028%

联通兴业 650,000 0.0031% 66,121 0.0003% 583,879 0.0028%

北京联通兴业 650,000 0.0031% 66,121 0.0003% 583,879 0.0028%

联通进出口 650,000 0.0031% 66,121 0.0003% 583,879 0.0028%

合计 14,696,596,395 69.3347% 1,495,000,000 7.0530% 13,201,596,395 62.2817%

流通股股东 6,500,000,000 30.6653% 7,995,000,000 37.7183%

总股本 21,196,596,395 100.0000% 21,196,596,395 100.0000%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比比例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

售条件 

1 联通集团 13,199,260,879 62.2705%   

 其中： 5.0000% G+12个月以后 （注） 

  10.0000% G+24个月以后  

  62.2705% G+36个月以后  

2 联通寻呼 583,879 0.0029% G+12个月以后  

3 联通兴业 583,879 0.0029% G+12个月以后  

4 北京联通兴业 583,879 0.0029% G+12个月以后  

5 联通进出口 583,879 0.0029% G+12个月以后  

注：G 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后首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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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改革方案实施前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执行对价安排后 
 

股份（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非流通股 国有法人股 14,696,596,395 69.3347%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国家及国有 
法人持股 

－ － 13,201,596,395 62.281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A股 6,500,000,000 30.6653% 7,995,000,000 37.7183%

股份总数 21,196,596,395 100.0000% 21,196,596,395 100.0000%

  

6、就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处理办法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已一致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按照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的方案支付对价并履行相应承诺。 

 

（三）保荐机构对本次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1、对价标准制定依据 

方案制定的基本思路：保荐机构采取目标市盈率法估计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后股票的均衡价格。从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以此均衡价格为基础

来确定的对价水平将使流通股股东所持股票市值不因股权分置改革而降低。 

（1）均衡价格 

目前，国际成熟市场上与本公司可比的移动通信行业上市公司的市盈率约在

15-22倍之间。本公司作为国内新兴的电信运营商，综合考虑公司目前业务情况

及未来增长，预计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票的合理市盈率为20倍。 

公司2005年度的每股收益为0.134元/股，因此根据目标市盈率法计算出的均

衡价格为：2.68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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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对价安排 

为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以股改前60个交易日的最高股价2.94元作为计

算联通A股公司流通股股东的持股市值的参考价格，非流通股股东需向流通股股

东支付的对价为每10股支付1股股份。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每10股流通股股份所获得的对价股份＝10×（参考价格－均衡价格）/均衡价

格。 

（3）实际对价安排 

为了进一步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流

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2.3股股份。 

2、对价价值分析 

在本方案中，A股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付2.3股股票，高于前述理论对价水平。

因此，本方案对价水平在理论上能够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失，而且还能

为流通股股东的总市值带来一定溢价。 

3、各项承诺条款对流通股股东利益的保护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除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外，还向流通股股东做出了以下

承诺，以充分维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联通集团、联通寻呼、联通兴业、北京联通兴业和联通进

出口承诺：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遵守目前法律、

法规中关于禁售和限售的规定。 

4、保荐机构对本次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本公司保荐机构经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综合分析后认为： 

“联通A股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适当比例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均依法承诺了锁定期。这些措施能够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有利

于公司的长期发展。保荐机构认为，联通A股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合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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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

的保证安排 

1、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联通集团、联通寻呼、联通兴业、北京联通兴业和联通进

出口承诺：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遵守目前法律、

法规中关于禁售和限售的规定。 

2、承诺事项的履约方式及履约时间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按照《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办理支付对价，并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非流通股份可上市

交易手续。非流通股股东将向登记公司申请锁定有限售条件的股份，通过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的技术手段保证承诺的履行。 

3、承诺事项的履约能力分析及履约风险防范对策 

目前，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的非流通股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质押、

冻结等情形。同时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一致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

不对所持股份设置任何质押、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益，以确保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的顺利实施。 

4、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如违反承诺事项，违反者愿依法承担违约责任，自愿按《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第七章“监管措施与法律责任”有关条款的规定，接受证监会、上

交所等监管部门的惩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承诺人声明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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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一）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有利

于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1、有利于消除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 

股权分置改革后，原非流通股股东的股权价值直接与股票二级市场价格紧密

相关，股票价格将成为公司股东价值评判的主要标准，从而消除了因股权分置造

成的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股东价值趋向一致，有利于改

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上市公司也将因此获得更加牢固稳定的发展基础。 

2、有利于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股权分置改革后，股价真正成为公司价值的表现形式，从而促进上市公司股

东关注公司价值的核心——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上市公司多层次的外部监督和约

束机制。控股股东如利用其手中的控制权谋求不当利益，将导致其资产的更大损

失，也可能会引致股价下跌引起的市场并购行为，这就在制度和利益机制上制约

了原非流通股股东损害流通股股东利益的行为。 

3、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股权分置改革后，非流通股所持股份的流动性增强，为引入股票期权激励机

制、实施股权并购等一系列有利于公司发展的金融创新工具奠定了基础。这不仅

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股东、经营管理层维护公司利益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

公司进行包括资本运作、兼并收购等扩张方式在内的动作，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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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拟提交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的有关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制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经审阅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我们认为，该方案如能顺利实施，将彻底解

决公司股权分置问题，有利于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基本趋于一致，

有利于完善公司的股权制度和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

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非流通股股东所做的对价安排及有关承诺公平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A股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公司在方案实施过程

中将采取措施进一步保护A股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包括聘请财务顾问、保荐机构

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发表专业意见，在审议方案时安排实施董

事会委托征集投票权等。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有利于公司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价值取

向基本趋于一致，公司的股价将成为股东对公司价值评判的主要标准，公司股东

将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促使股东更加关注公司在经营业绩、公司治理等方面的

表现，从而形成对公司更有效的外部监督和约束机制，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提

升。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符合《指导意见》、《管理

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监管要求，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

完善，有利于对公司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因此同意将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提交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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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面临审批不确定的风险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非流通股股东执行股权分置改革

对价安排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应当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

前取得并公告批准文件。本公司非流通股东持有的股份为国有法人股，本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需要得到国资委的批准，因此存在无法及时得到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可

能。若国资委未批准本方案，则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无法完成。 

处理方案：公司董事会将尽力协助非流通股股东取得国资委的批准。若在公

司改革方案实施前仍无法取得国资委的批准，则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召开本

次相关股东会议。如果最终无法取得国资委的批准，则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将不会

付诸实施。 

 

（二）无法得到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就董事会提交的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做出决议，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

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因此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能否顺利实施尚有待于相关股东会议的通过。 

处理方案：公司董事会将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网上路演、投资者座谈会、

走访机构投资者、发放征求意见函等多种方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

商，同时公布热线电话、传真及电子邮箱，广泛征求流通股股东的意见，使改革

方案的形成具有广泛的股东基础。如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未能批准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将不会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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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被司法冻结、质押的风险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

14,696,596,395股份均未存在被司法冻结、质押等有权属争议的情况，但由于距

方案实施尚有一段时间，非流通股股东用于对价安排的股份可能面临被冻结、质

押的风险。 

处理方案：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保证，在股权分置改革实

施完成前不会对其所持股份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第三者权益，也不会就该等股份

签订该等协议或做出其他类似安排。如果非流通股东的股份被司法冻结、质押，

以至于非流通股股东无法支付股份对价，且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未能解决

的，本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将宣布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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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及其结论意见 

（一）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保荐机构：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8层 

法定代表人：  汪建熙 

保荐代表人：  王建阳 

项目主办人：  魏奇、王晟、王媛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保荐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冠海大厦14层 

法定代表人：  祝幼一 

保荐代表人：  倪毓明 

项目主办人：  邢汉钦、牛国锋、彭涛、赵雯、刘宁 

电话：    010-82001366  010-82001485 

传真：    010-82001524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12号新华保险大厦六层 

负责人 ：     韩小京 

经办律师：   刘钢、李慧 

联系电话：   010－6569 3399 

传真：      010－6569 3838/6569 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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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持股情况 

经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声明并经公司核查：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说明书公告前两日未持有联通A股公司流通股股份；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公告前六个月内买卖该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如下：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于

2006年2月24日卖出该公司流通股股份8,228,040股。该等股份出售行为系中国国

际金融有限公司作为联通A股公司2004年配股的主承销商，履行余额包销义务所

进行的余股处理。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说明书公告前两日持有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75,100股流通股股份，在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告前六个月内买卖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流通

股股份的情况如下：证券自营发生买卖联通A股公司股票1笔：2006年2月7日卖

出6,000,000股；因ETF交易系统测试共发生买卖联通A股公司股票7393笔，交易

总股数为188,700,806股，其中ETF申购29,777,900股，ETF赎回64,375,800股，股

票买入29,742,335股，股票卖出64,804,771股。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在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说明书公告前两日未持有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流通股股份，在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告前六个月内也未买卖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流通股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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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结论 

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工作聘请的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及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关保荐意见，其结论如下： 

在联通A股公司及其非流通股股东提供的有关资料及说明真实、准确、完整，

以及相关承诺能够实现的前提下，保荐机构认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体现了

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及自愿原则，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

的对价合理，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有关承诺事项保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公司

及非流通股股东按照法律程序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股权分置改革的程序及

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 

基于上述理由，保荐机构愿意推荐联通A股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四）律师的法律意见结论 

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工作聘请的法律顾问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相关法律意见，其结论如下： 

1. 公司为依法设立及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流通股份已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非流通股股份暂未上市流通，具备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

主体资格； 

2. 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均为合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法人，截至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况，亦

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和任何权力行使的限制，具备提出动议进行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的主体资格； 

3.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程序以及非流通股股东的有关承诺符合《关

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股

权分置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事宜尚待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批准和确认，并尚待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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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1、保荐协议； 

2、非流通股股东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协议文件； 

3、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函； 

4、保荐机构出具的保荐意见书； 

5、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6、保密协议书； 

7、独立董事意见函； 

8、国资委对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意向性批复。 

 
 
 
 
 

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六年四月四日 
 
 


